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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边界扭曲：原因及其识别

于尚艳１，付才辉２

　　［收稿日期］２０１３－１０－２０

　　［摘　要］委托人与供应商交易的合约若由代理人代理委托人与供应商设计，就可能扭曲组织的边界：

原本应该“自制”的治理合约却出现了“外包”，或者原本该“外包”的治理合约却出现了“自制”。解决专用性

问题的组织边界会因为边界设计上的委托代理问题而产生扭曲。治理合约与激励合约 的 互 联 合 约 因 为 边

界扭曲而需要被治理。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提高解决专用性问题的效 率。内 生 专 用 性 的 方 法 能

识别出组织边界扭曲。［关键词］边界扭曲；治理合约；激励合约；委托人设计；代理人设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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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仔细观察大量 的 经 验 现 象 和 研 究，发 现 两 种 与ＴＣＥ
相悖 的 情 况 非 常 普 遍：按ＴＣＥ的 预 测，低 专 用 性 的 交 易

本该采取“市场式治理结构”，但却 出 现 了“企 业 式 治 理 结

构”；高专用性的 交 易 本 该 采 取“企 业 式 治 理 结 构”，但 却

出现了“市场式治理结构”。简 言 之，本 该“外 包（ｂｕｙ）”的

却“自制（ｍａｋｅ）”了、本 该“自 制”的 却“外 包”了。对 于 这

一相悖的现象，支持ＴＣＥ的 文 献（尤 其 是 经 验 研 究）将 其

视为大样本中的不显著 事 件 忽 略 掉 了；反 对ＴＣＥ的 文 献

（尤其企业边界的能力理论）借机从 根 本 上 就 否 认 了 其 理

论。若正视这一相悖的现 象，并 承 认ＴＣＥ作 为 一 个 理 论

基准是正确的，那么就会出现 一 个 极 为 要 紧 的 问 题：究 竟

是什么原因扭曲了在ＴＣＥ看 来 是 最 优 的 交 易 治 理 结 构？

换言之，组织的边界为什么会被扭曲？

有学者认为上 述 与ＴＣＥ预 测 相 悖 的 现 象 源 于ＴＣＥ
所隐含的分析对象是出资人控制的 企 业 而 非 代 理 人 控 制

的企业。但他们的 研 究 看 似 解 释 了“原 本 该‘外 包’的 却

‘自制’了”，却不能解释“原本该‘自制’的 却‘外 包’了”这

一相同性质的 相 悖 现 象。本 文 认 为，保 护 专 用 性 租 金 免

受敲竹杠的治理合约若由代理人来 设 计 的 话 就 可 能 扭 曲

对委托人来讲是最优的治理合约。

一、问题的性质：异质的互联合约

商业生活中存在这样一种 常 见 的 经 济 情 景：老 板（委

托人）委托经理（代 理 人）去 向 供 应 商、经 销 商、雇 员 以 及

投资者等采购、销售、雇佣、融 资 带 有 专 用 性 的 原 材 料、商

品、劳动 力、资 本 等。由 于 原 材 料 等 采 购 标 的 存 在 专 用

性，经理需要设计 治 理 合 约 来 防 范 交 易 对 手 敲 竹 杠 的 机

会主义行为；由于信息不对称，老 板 也 需 要 设 计 激 励 合 约

来克服经理的道德风险。

一个交易生 成 一 张 合 约，交 易 之 间 的 互 动 就 会 导 致

合约之间的互联，合 约 之 间 的 互 联 可 能 会 改 变 各 自 合 约

的内容，也即改变了博弈的结构［１－２］。

前面情景中问题的独特之 处 在 于 它 是 异 质 合 约 之 间

的互联：股东 和 经 理 之 间 交 易 形 成 的 是 解 决 委 托—代 理

问题的激励合约；经 理 与 供 应 商 之 间 的 交 易 形 成 的 是 保

护专用性租金防止敲竹杠的 治 理 合 约。同 质 的 互 联 合 约

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分析，但遗 憾 的 是，不 完 全 合 同 与 完 全

合同之间的互联问题尚未得到关注。现实中存在与ＴＣＥ
相悖的现象意味 着 异 质 的 互 联 合 约 可 能 会 产 生 冲 突，这

不同于同 质 的 互 联 合 约 能 产 生“以 合 约 治 理 合 约”的

功效。

二、委托人设计的治理合约

这里，将治理合约定义为“保 护 专 用 性 租 金 防 止 敲 竹

杠的微观制度 安 排”。采 购 商 获 得 的 专 用 性 租 金 是 其 采

取了保护措施以防患供应 商 敲 竹 杠 的 结 果［３］。按 标 准 假

定，所获得的专用 性 租 金 份 额 是 租 金 保 护 措 施 的 增 函 数

且边际功效递减。由此可以得到治理结构的简要形式。

要获得特定控制必须对专 用 性 投 资 及 其 产 生 的 专 用

性租金做出明确规定，也即改 善 合 约 的 信 息 结 构，但 得 为

之耗费信息费 用。要 获 得 剩 余 控 制 必 须 耗 费 治 理 费 用，

在标的产权结构不明晰的情况下甚 至 可 能 需 要 动 用 私 人

暴力和社会资本来获得剩余 控 制。信 息 费 用 与 治 理 费 用

之和等于交易 费 用。按 标 准 假 定，交 易 费 用 是 治 理 合 约

结构的增函数且边际交易费用递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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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，暗含的 假 定 是 交 易 双 方 在 交 易 期 间 的 认 知 理

性以及交易的复 杂 性 相 对 稳 定，因 此 就 可 以 用 治 理 合 约

设计的交 易 费 用（信 息 费 用 与 治 理 费 用 之 和）及 其 收 益

（保护的专用性租金）之间的权衡来 内 生 解 释 治 理 合 约 的

结构（特定控制与剩余控制）。

那么，委托人如何设计治理合约？

采购商通过治理合约的设 计 能 够 主 动 控 制 专 用 性 租

金的获取但得为 之 付 出 交 易 费 用，其 面 临 的 问 题 是 一 个

不带约束的优 化 问 题。根 据 基 本 假 定，在 理 论 上 可 以 得

到治理合约结构的内点解、设 计 治 理 合 约 的 交 易 费 用、采

购商获得的专用性投资产生的专用 性 租 金 的 份 额 和 专 用

性水平。

进一步的分 析 发 现，治 理 合 约 安 排 对 效 率 的 改 进 不

是普遍的，其依 赖 于 缔 约 的 信 息 空 间 与 权 力 结 构。信 息

空间影响治 理 合 约 设 计 中 的 特 定 控 制 及 其 边 际 信 息 费

用；权力结构影响 治 理 合 约 设 计 中 的 剩 余 控 制 及 其 边 际

治理费用。采购商在较差的信 息 空 间 与 权 力 结 构 中 缔 约

所耗费的高额边际交易费用会严重 阻 碍 治 理 合 约 对 专 用

性水平的效率 改 进。然 而，信 息 空 间 与 权 力 结 构 的 好 坏

又取决于交易制度环境的差异。

最优治理合约设计的基本 原 则 即 治 理 合 约 的 契 约 替

代率必须等 于 特 定 控 制 与 剩 余 控 制 边 际 交 易 费 用 的 比

率，否则可以调整治理合约的结构来节约交易费用。

三、代理人设计的治理合约

采购商若委 托 一 个 代 理 人 来 与 供 应 商 交 易，此 时 由

代理人来设 计 与 供 应 商 交 易 的 治 理 合 约 会 产 生 什 么 后

果？对此的研究 思 路 是，先 将 治 理 合 约 设 置 成 科 斯 式 的

“ｍａｋｅ　ｏｒ　ｂｕｙ”经典二 元 离 散 分 布，然 后 再 用 内 生 专 用 性

的思维将其拓 展 到 连 续 的 情 况。在 前 者 的 情 况 下，得 到

的结论是：当代理 人 的 行 动 选 择 及 其 绩 效 是 可 观 察 和 可

证实时，委托人给 代 理 人 的 报 酬 可 以 直 接 依 代 理 人 的 行

动而定，从而激励相容约束成 为 多 余，由 代 理 人 来 设 计 与

供应商的治理合 约 不 会 存 在 扭 曲；当 代 理 人 的 行 动 不 可

观察时（信息不 对 称），激 励 合 约 不 能 够 依 存 于 代 理 人 的

行动选择。给定 依 存 于 行 动 绩 效 的 激 励 合 约，代 理 人 会

选择其行动来最 大 化 其 收 益：在 不 对 称 信 息 下 由 风 险 厌

恶的代理人来设计与供应商交易的 治 理 合 约 可 能 就 会 扭

曲对委托人而 言 是 最 优 的 治 理 合 约 选 择。换 言 之，对 委

托人来讲原本 该 选 择“自 制”的 代 理 人 却 选 择 了“外 包”、

原本该“外包”的却选择了“自制”。
“自制—外包”是 治 理 合 约 经 典 的 科 斯 式 二 元 划 分，

本文认为，在不对 称 信 息 下 由 风 险 厌 恶 的 代 理 人 来 选 择

治理合约的话就可能扭曲对委托人 来 讲 是 最 优 的 治 理 行

为选择。这一结论的新奇之 处 有 三 点：第 一，其 链 接 了 不

完全合同（治理合约）与完全合同（激 励 合 约）在 互 联 合 约

中的关系，这一 点 被 已 有 文 献 忽 视 了；第 二，异 质 的 互 联

合约可能会产生 效 率 损 失，这 一 点 不 同 于 已 有 文 献 中 同

质的互联合约会带来效率改进 的 观 点；第 三，组 织（企 业）

的边界由代理人设计的话就可能会被扭曲。

基于“自制—外包”的二元 比 较 分 析 尽 管 在 理 论 上 能

够说明问题，但不具有可操作 性，其 会 陷 入 科 斯 当 年 所 面

临的“引而不用”的尴尬境地。在 基 本 假 设 中 可 以 看 到 在

“自制—外包”两 个 治 理 合 约 分 布 的 极 端 状 态 下，专 用 性

水平都相同且处 于 社 会 最 优 水 平，唯 一 的 决 策 依 据 是 各

自 交 易 费 用 的 直 接 比 较，即 选 择 费 用 相 对 较 小 的 形 式。

姑且不论交易费 用 能 否 准 确 测 量，事 实 上 这 种 直 接 比 较

不成立：未被选中 的 治 理 合 约 的 交 易 费 用 根 本 无 法 被 观

察到。而用内生专用性的思维 可 以 识 别 代 理 人 设 计 的 治

理合约可能存在的扭曲。

用内生专用性的思维将 其 拓 展 到 连 续 的 情 况。若 委

托人能够观察到 代 理 人 的 行 动 时，委 托 人 可 以 通 过 激 励

合约控制代理人 的 行 动，也 即 代 理 人 的 激 励 相 容 约 束 不

起作用，此时委托 人 的 最 优 化 决 策 实 际 上 是 一 个 帕 累 托

最优的激励合约：代 理 人 获 得 的 固 定 薪 酬 等 于 保 留 工 资

加上行动的成本，代 理 人 不 承 担 风 险 是 因 为 委 托 人 是 风

险中性的；最优的 行 动 水 平 出 现 在 行 动 的 边 际 期 望 收 益

等于边际成本处。

若委托人不 能 够 观 察 到 代 理 人 的 行 动 时，给 定 激 励

合约，代理人会选 择 能 够 最 大 化 其 确 定 性 等 价 收 益 的 行

动。对比两种情 况 可 发 现：在 不 对 称 信 息 下 由 风 险 厌 恶

的代理人来设计与供应商交易的治 理 合 约 扭 曲 了 对 委 托

人来讲是最优 的 治 理 合 约 选 择。显 然，行 动 本 身 委 托 人

不可观察，也就无法测度，由此 也 带 来 了 委 托 人 的 期 望 收

益或代理人的行动绩效损失。这 再 一 次 从 委 托 人 收 益 的

角度表明了在不 对 称 信 息 下，若 由 风 险 厌 恶 的 代 理 人 来

设计与供应商交 易 的 治 理 合 约，将 扭 曲 对 委 托 人 来 讲 是

最优的治理合约选择。由委托 人 的 支 付 函 数 的 结 构 可 以

看到，可以利用支付值、治理 合 约 安 排、交 易 费 用、专 用 性

租金及其分配、专用性投资、专 用 性 等 变 量 来 间 接 识 别 可

能存在的扭曲。根 据 已 有 经 验，这 些 变 量 之 中 只 有 专 用

性的信息相对容易获取，因此，内 生 专 用 性 成 为 最 为 便 利

的识别工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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